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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区各委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: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将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通知如下：
陈威涛：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。统筹协调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重大问题。
主管财政、审计、国有资产管理、城乡规划、人民武装等工作。联系区人武部、驻海部队。联系海门港经济开发区。

刘其霞（挂职）：负责跨江融合、科技创新、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、家纺产业发展等工作。

分管区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。联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国防动员办公室<人民防空办公室>、海洋发展局）、科学技术局、农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、商务局（口岸办公室）。联系海门高新区。
张文锦：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。协助区长统筹协调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重大问题。负责发展改革、经济运行、高质量发展、税务、应急管理、沿江沿海开发保护、对接沪苏协同发展、国有资产管理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统计调查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房地产、建筑业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铁路建设、港口建设、空铁枢纽建设、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、房屋征收管理、金融、保险、政府债务风险化解、行政审批、数据管理、处置和打击非法集资、外事、政务公开、机关事务管理、公共资源交易、消防救援、粮食和物资储备、防震、邮政、绿化等工作。协助负责财政、审计等工作。

分管区政府办公室（政府研究室、政府外事办公室）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国防动员办公室<人民防空办公室>、海洋发展局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林业局、海洋局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地震局）、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、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、交通运输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、数据局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）、统计局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住房建设服务中心、江苏海门蛎岈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处、江苏海润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海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海鸿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苏海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协助分管区财政局、审计局。联系区人民法院、检察院、税务局、侨联、消防救援大队、南通海门海事处、邮政管理局、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海门管理部、国家统计局海门调查队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门监管支局、驻海金融保险分支机构、江心沙农场有限公司。联系三星镇。

王一兵：负责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（工业、服务业）、开放型经济、商务、口岸、开发园区建设、市场监督管理和知识产权等工作。协助负责发展改革工作。
分管区商务局（口岸办公室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投资服务中心、各驻外招商分局。协助分管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国防动员办公室<人民防空办公室>、海洋发展局）。联系区台办、工商联、南通海关驻海门办事处、烟草专卖局、石油公司。联系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海门街道）、正余镇、余东镇。

王  瑊：负责教育、体育、民政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民族宗教、地方志等工作。
分管区教育体育局、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疾病预防控制局）、医疗保障局、地方志办公室。联系团区委、妇联、残联、文联、社科联、红十字会、计生协会、新华书店、在海高校。联系四甲镇。
施张范：新疆伊宁县挂职。
茅敏勇：负责农业农村、渔业生产及安全、对口支援协作合作、水利、河长制、防汛抗旱、文化、旅游、文物、广播电视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双拥、供销、气象等工作和“菜篮子”工程。
分管区农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、水利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文物局）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供销总社、江海博物馆、张謇故里景区管理处。联系区气象局、江苏有线海门分公司。联系常乐镇、悦来镇。
宋  民：负责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工作。负责司法行政、信访、社会治理等工作。协助负责人民武装、消防救援、处置和打击非法集资等工作。
分管区司法局、信访局。协助联系区人武部、驻海部队、消防救援大队。联系三星镇。
姜  静：负责科技创新、工业经济、服务业经济、信息化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污染防治攻坚、供电、电信等工作。协助负责发展改革、统计调查工作。
分管区科学技术局、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、南通海门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协助分管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国防动员办公室<人民防空办公室>、海洋发展局）、统计局。联系区总工会、科协、盐业公司、供电公司、邮政公司、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。协助联系国家统计局海门调查队。联系海门高新区、三厂工业园区、海永镇。

多杰东智（挂职）：协助负责教育、体育、民政等工作。
协助分管区教育体育局、民政局。协助联系四甲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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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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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6年1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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